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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受海口美之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南海

•幸福汇（一期）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我中心于 2019 年 9 月 22 日

组织技术人员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查阅了有关文件和技术资料，查看了污

染物治理及排放、环保设施建设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15 日依据验收监测方案确定的内容对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核查，2020 年 1 月 15 日~16 日，对污水处理站超标项目进行

了复测；2020 年 1 月 18 日，项目内酒店海口南海希尔顿欢朋酒店开业，6 月 18

日~19 日对酒店油烟废气进行了补充监测。根据监测结果、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核

查情况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编制形成本验收监测报告表。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18 年第 9 号），“房产类项目验收监测时，模拟开启声源可满足噪声监测要

求；废水处理和锅炉工况监控可参见本文环保、辅助工程部分，饮食业油烟废气

的验收监测一般待招商后开展。”，我中心于备用发电机启动期间开展无组织废

气及噪声监测，记录验收监测期间记录入住情况、污水处理站处理工况情况。 

本次验收范围为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 19 栋 18 层住宅楼（含少量配套

商业）、2 栋 2 层的商业楼、1 座酒店（1 栋 3 层附楼和 1 栋 13 层酒店）、2 栋

2-3 层临湖低层住宅及其配备的环境保护设施，不包括项目范围内商业铺面入驻

的经营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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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基本情况、依据及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南海•幸福汇（一期） 

建设单位名称 海口美之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海口市南海大道和疏港公路交汇处西侧的 T-A0214 地块 

主要产品名称 住宅楼、商业楼、酒店 

设计生产能力 19 栋 18 层住宅楼（含少量配套商业）、2 栋 2 层的商业楼、1 座酒店（1 栋 3 层

附楼和 1 栋 13 层酒店）、2 栋 2-3 层临湖低层住宅 

实际生产能力 19 栋 18 层住宅楼（含少量配套商业）、2 栋 2 层的商业楼、1 座酒店（1 栋 3 层

附楼和 1 栋 13 层酒店）、2 栋 2-3 层临湖低层住宅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6 年 10 月 30 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17 年 6 月 19 日 

调试时间 2019 年 10 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9 年 11 月 12 日-15 日， 
2020 年 1 月 16-17 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海口市秀英区生态环境保

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海口海环院环评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深圳市清华苑建筑与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湖北隆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166317.8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1370.00 万元 比例 0.82% 

实际总概算 166317.80 万元 环保投资 1411.00 万元 比例 0.85%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 7 月 16 日）；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
4 号，2017 年 11 月 22 日）；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2018 年 5 月 15 日； 
5、《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海口美之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16 年 10 月 29 日)； 
6、《关于批复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海口市秀英区

生态环境保护局，秀环审字[2017]20 号）； 
7、《关于房地产类建设项目涉及建设内容变动的环境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海

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琼土环资监字〔2014〕19 号）； 
8、《关于切实加强房地产开发建设环境管理的函环函》（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琼环函〔2017〕1016 号）； 
9、《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海南省生态环境

保护厅，琼环评字〔2018〕3 号）。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1、项目污水处理站出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20-2002）中的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具体标准限值详见表 1-1。 
2、根据项目环评批复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柴油发电机排气执行标准的复

函》（环函[2005]350 号），项目无组织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酒店油烟废气执行《饮食业油

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具体限值详见表 1-2，表 1-3。 
3、根据项目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项目第一排建筑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执行《社

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4 类标准，其他区域执行

（GB22337-2008）中的 2 类标准，限值详见表 1-4。 
4、根据环评批复，那甲河及其它现状水潭（项目现人工湖）执行《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表 1 的Ⅳ类标准，限值详见表 1-5。 



表一 

 -2-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表 1-1  项目废水验收标准限值 

监测项目 道路清扫 城市绿化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pH 值（无量纲）  6.0-9.0 6.0-9.0 6.0-9.0 

执行《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杂用

水水质标准》

（GB/T 18920- 
2002）城市绿化、

道路清扫标准中

的最严标准值 

色度（度） ≤ 30 30 30 

嗅  无不快感 无不快感 无不快感 
浊度（NTU） ≤ 10 10 10 

溶解性总固体

（mg/L） 
≤ 1500 1000 1000 

BOD5（mg/L） ≤ 15 20 15 

氨氮（mg/L） ≤ 10 20 10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mg/L） 
≤ 1.0 1.0 1.0 

溶解氧（mg/L） ≤ 1.0 1.0 1.0 
总大肠菌群（个

/L）） 
≤ 3 3 3 

表 1-2  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污染物标准限值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执行标准 
监控点 浓度（mg/m3） 

二氧化硫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0.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 16297- 
1996）表 2 

氮氧化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0.12 
颗粒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表 1-3  油烟废气排放浓度和油烟净化设施去除效率限值 

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60 75 85 

表 1-4  项目厂界噪声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标准限值（单位:dB(A)） 

昼  间 夜  间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2 类标准 
60 50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4 类标准 

70 55 

表 1-5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项目 标准限值（mg/L） 备注 
pH 值（无量纲） 6～9 

《地表水环境质

量 标 准 》 （ G B 
3838-2002）中表 1 
的Ⅳ类标准 

溶解氧 ≥3 
高锰酸盐指数 ≤10 

化学需氧量（CODCr） ≤30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6 

氨氮（NH3-N） ≤1.5 
总磷 ≤0.3（湖、库 0.1） 
石油类 ≤0.5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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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建设内容、原辅料、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工程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和疏港公路交汇处西侧的 T-A0214 地块（见附图 1），项目西临南海.
幸福汇二期项目（在建）、南侧为空地、东临疏港公路、北靠南海大道。建设内容包括其主体工程：

19 栋 18 层住宅楼（含少量配套商业）、2 栋 2 层的商业楼、1 座酒店（1 栋 3 层附楼和 1 栋 13 层

酒店）、2 栋 2-3 层临湖低层住宅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给排水、电气、消防、人防地下室等工程，

室外给排水、供电、消防、区内道路、场地铺装、生态停车场、景观绿化以及水体景观改造等配套

工程。项目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决定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情况见表 2-1。 
根据资料及现场核查，项目整体布局不变，整体布局未发生重大调整，项目功能未发生变化，

项目选址未变更，用地范围未调整，总用地面积不变，总建筑面积增加 0.90%，对照原海南省国土

环境资源厅《关于房地产类建设项目涉及建设内容变动的环境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土环资监

字〔2014〕19 号），本工程不属于重大变动。 
表 2-1  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经济技术指标表 

规划指标名称 单位 环评拟建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总用地面积 m2 143998.35 143998.35 无变化 

总建筑面积 m2 286334.93 288904.70 增加 0.90% 

其

中 

总计容建筑面积 m2 244664.75 244793.40 增加 0.05% 

其

中 

住宅 m2 214195.86 214265.05 增加 0.03% 

商业 m2 29928.89 29988.35 增加 0.20% 

其

中 
商铺面积 m2 9624.00 9761.17 增加 1.43% 

酒店面积 m2 20304.89 20227.18 减少 0.38% 

配套服务用房 m2 540.00 540.00 无变化 

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m2 41670.18 44111.30 增加 5.86% 

其

中 

地下车库面积 m2 28233.08 27875.28 减少 1.27% 

其

中 
人防地下室面积 m2 15231.31 15231.31 无变化 

设备用房面积 m2 13001.77 12643.97 减少 2.75% 

机房面积 m2 1461.55 1636.21 增加 12.0% 

人防口部面积 m2 124.94 124.94 无变化 

架空层面积 m2 6180.61 8804.17 增加 42.5% 

太阳能补偿面积 m2 5670.00 5670.00 无变化 

建筑占地面积 m2 25847.70 25847.70 无变化 

建筑密度 / 17.95% 17.95% 无变化 
容积率 / 1.7 1.7 无变化 
绿地率 / 36.22% 36.22% 无变化 

总居住户数 户 2802 2802 无变化 
酒店客房数 间 214 214 无变化 
总机动车位数 辆 2089 2110 增加 1.01% 

其

中 
地面机动车位数 辆 1577 1598 增加 1.33% 

地下机动车位数 辆 512 512 无变化 

非机动车道 辆 2391 2391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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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根据《海南省用水定额》（DB 46/ T 449-2017）有关用水定额指标，按项目满负荷计算最大用

水量时的总用水，废水的排放系数以 0.85 计，满负荷情况下的用水及排水情况见表 2-2。 
表 2-2  工程用水及排水情况 

序号 用水项目名称 用水标准 使用数 用水量（m3/d） 排水量（m3/d） 

1 住宅居住人员生活用水 220L/人·d 9807 人 2157.54 1833.91  

2 物业人员用水 40L/人·d 30 人 1.2 1.02  

3 商铺用水 10L/m2 9624 96.24 81.80  

4 酒店顾客生活用水 600L/床·d 586 床 351.6 298.86  

5 酒店服务人员生活用水 40L/人·d 60 人 2.4 2.04  

6 餐厅工作人员用水 40L/人·d 40 人 1.6 1.36  

7 洗衣房用水 60L/Kg 干衣 1152kg 69.12 58.75  

8 绿化用水 4L/m2·次 52832.87m2×2 次 422.6 0 

9 游泳池循环补充用水 2% 760m3 15.2 0 

10 温泉池循环补充用水 3% 335m3 10.05 0 

11 不可预见 10% / 312.76 0 

12 合计 / 3440.31 2277.75 

项目目前尚未交房，用水排水主要为售楼处、物业及酒店工作人员，酒店顾客（按 50%入住率

计）用水排水，绿化、道路浇洒用水，项目污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绿化。现状水平衡图见图 2-1。 
 

 

 

 

 

 

 

 

 

 

 

 

 

 

图 2-1  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现状水平衡图 

新鲜水
448.71t/d 

售楼处、物业、

酒店工作人员 

酒店顾客 

绿化浇灌 

道路浇洒 

污水处理站 

损耗 

损耗 

损耗 

损耗 

4t/d 

175.8t/d 

178.51t/d 

90.4t/d 
90.4t/d 

331.34t/d 

0.6t/d 

3.4t/d 

149.43t/d 

152.83t/d 
26.37t/d 

152.83t/d 

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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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本项目为房地产开发工程，其基本工艺（或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2-2。项目营运期废气

主要为备用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厨房燃烧废气和油烟废气、汽车尾气以及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过

程中产生的异味等。废水主要为居民生活污水等。噪声主要水泵、风机等设备噪声、汽车和备用发

电机启用时产生的噪声等。固废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 

 

 

 

 

 

 

图 2-2  工程施工工艺流程及产排污 

 

 

 

 

 

 

 

 

 

 

 

 

 

 

 

 

 

 

 

 

 

建筑材料的

装卸、运输 

 

噪声、扬尘 

场地平整 基础作业 
装修工程、

设备工程 
投入使用 

噪声、粉尘、

固废 
噪声、扬尘、

尾气 

污水、噪声、

建筑垃圾 

噪声、废烟气、

生活污水、垃圾 

施工期 营运期 

建筑搭建

主体工程 

粉尘、噪声、

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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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筑物 

 
那甲河上游监测断面                       那甲河下游监测断面 

 
那甲河项目河段护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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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1、废水 

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居民生活污水。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及污水管网见附图 2、附图 3），

雨水利用地布局和地形坡度，雨水排放利用地表排水与管道排水相结合的方式，排入用地范围内的

那甲河、人工湖，待市政雨水管网建成后部分通过预留排口接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处理后，进入自建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 1000t/d，采用 A2/O 工艺，并辅以

添加除磷药剂、紫外消毒，处理后的出水用于项目绿化、道路洒水、南海幸福汇二期项目施工期用

水等。待市政污水管网建成后，项目污水通过预留排口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表 3-1  项目生活污水处理及排放情况表 
废水 
种类 产生环节 主要污染因子 废水量 

（m3/d） 环评拟建处理设施 实际处理设施及排

放去向 
排放 
规律 备注 

生活 
污水 

住户、物业

等人员生活

污水 

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氮、总磷

等 
620 

项目污水不能接入长

流污水厂，应在业主入

住前按要求建设污水

处理站，达标回用，不

得设污水排放口 

进入自建的 1000t/d
生活污水站处理后

用于项目绿化、道路

洒水、南海幸福汇二

期项目建设用水 

间歇性

排放 

废水量为近

期预估最大

日排水量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常务会议纪要〔2019〕8 号（附件 2），审议“两重一

大”事项中，会议原则同意：在南海大道交疏港公路西南角建设日处理量 600 吨/天临时污水处理站。

一是纳入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配套，以解决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近期污水排放、竣工验收及环评验

收等问题。根据《关于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污水处理站尾水去向分析说明》（附件 4），项目

业主主要为岛外居民，预计近期项目入住率最多仅 30%，酒店入住率按 50%计，项目废水日最大产

生量约 620t/d，项目配套的 1000t/d 生活污水处理站基本能满足项目近期污水处理需求。据统计，南

海•幸福汇（一期）项目绿化面积 52832.87m2，道路面积 22600m2，南海•幸福汇二期工程裸露面积

为 86530m2，根据《海南省用水定额》（DB 46/ T 449-2017），绿化用水 4L/m2·次，浇洒道路 2L/m2·次，

绿化、道路浇洒、裸露地面洒水抑尘均按 2 次/天计，南海•幸福汇一期及二期项目可消耗的中水量

为 859 t/d，，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最大日排水量可全部回用于项目绿化、道路洒水、南海幸福

汇二期项目裸露地面洒水。目前，项目周边市政管网正在敷设，待市政污水管网建成后，项目污水

通过预留排口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项目污水可以得到妥善处理。 

 

 

 

 

 

 

 

 

 

 

 

 

 

污水 格栅 集水池 调节池 厌氧池 

缺氧池 接触氧化池 混凝反应池 沉淀池 中间水池 

中水过滤器 

消毒池 中水池 绿化用水、洗车用水、二
期施工用水 

紫外消毒
设备 

鼓风机 

反冲洗 

污泥池 

内循环 
污泥回流 

除磷药剂 

 

★ 

 

★ 

★—废水监测点位 

图 3-1 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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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 

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有酒店餐厅油烟废气、住户厨房燃烧废气和油烟废气、备用柴油发电机燃

油废气、汽车尾气以及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过程中产生的异味等。项目居民厨房油烟废气经过抽油

烟机处理后通过附壁烟道引至屋顶排放；酒店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

风（烟）和送风系统；通过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减少其异味影响；备用发动机废气经水喷淋净化处理

后，由排烟管通过百叶窗式地面排放。 

3、噪声 

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水泵、风机等设备噪声、汽车和备用发电机启用时产生的噪声等。水泵房、

发电机房置于地下室，采取防震软接、发电机房安装消声器、设置吸声板，通过上述措施减少噪声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固废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装修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少量的绿化用农药包装袋等。项目

建有防雨、设置渗滤液导排沟的垃圾收集房（面积 20m2，4m×5m），设有 2.7m×2.3m 的危废暂存

间。项目产生的固废处理情况见表 3-2。项目园林绿化养护单位为海南绿宝工程有限公司，绿化产

生农药等废弃包装物由其供应商海口美兰国光绿化养护品专卖店回收后集中处理。建筑（装修）垃

圾委托海南艺家欣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表 3-2  项目固废处理情况 
固废名称 处理方式 备注 

农药、化肥包装物 返回供应商海口美兰国光绿化养护品专卖店 协议见附件 7 

建筑（装修）垃圾 委托海南艺家欣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协议见附件 8 

生活垃圾 秀英区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5 其他环保设施 

5.1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项目备用发电机房及发电柴油贮存区均设有围堰、导排沟、地面涂有防渗涂层。 

5.2 绿化工程 

本期工程建设占地面积 23292.24 m2，绿化面积 8449.12m2,绿化率 36.27%。绿化种植有乔木、

大灌木、花灌木、棕榈科等植物。项目绿化情况见表 3-3。 

表 3-3  绿化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凤凰木 A 株 5 59 芒果 B 株 3 117 木芙蓉 株 38 
2 凤凰木 B 株 1 60 非洲楝 C 株 78 118 黄鸟蕉 m2 184 
3 大腹木棉 A 株 9 61 面包树 株 10 119 海芋 m2 430 
4 细叶榄仁 B 株 19 62 海南椰子 A 株 4 120 花叶良姜 m2 627 
5 细叶榄仁 C 株 29 63 海南椰子 B 株 7 121 文殊兰 m2 51 
6 洋红风铃木 株 2 64 海南椰子 C 株 3 122 狗牙花 m2 730 
7 洋红风铃木 A 株 107 65 尖叶杜英 B 株 51 123 硬质老鸭嘴 m2 62 
8 洋红风铃木 B 株 133 66 尖叶杜英 C 株 68 124 棕竹  m2 183 
9 黄花风铃木 A 株 5 67 盆架子 A 株 8 125 春羽 m2 464 

10 黄花风铃木 B 株 9 68 盆架子 B 株 13 126 彩虹朱蕉 m2 127 
11 青皮木棉 A 株 1 69 马胡油 株 36 127 亮叶朱蕉 m2 1066 
12 红花鸡蛋花 株 1 70 玉蕊 株 30 128 大叶青铁 m2 167 
13 红花鸡蛋花 A 株 4 71 海南红豆 B 株 32 129 红背桂 A m2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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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4 鸡蛋花 A 株 1 72 黄槿 B 株 27 130 水生美人蕉 m2 490 
15 鸡蛋花 B 株 88 73 黄槐 B 株 22 131 再力花 m2 140 
16 鸡蛋花 C 株 67 74 黄槐 C 株 85 132 希美丽 m2 485 
17 细叶紫薇 C 株 3 75 吊瓜树 A 株 9 133 红绒球 m2 330 
18 鸡冠刺桐 A 株 19 76 吊瓜树 B 株 10 134 俏竹芋  m2 17 
19 鸡冠刺桐 B 株 18 77 吊瓜树 C 株 8 135 金边露兜  m2 32 
20 大叶紫薇 A 株 30 78 羊蹄甲 株 16 136 希美丽 m2 169 
21 大叶榄仁 A 株 6 79 杨桃 株 12 137 彩霞变叶木 m2 99 
22 大叶榄仁 B 株 19 80 金黄熊猫 株 26 138 水生鸢尾 m2 660 
23 蓝花楹 A 株 58 81 海芒果 株 3 139 软枝黄婵 m2 780 
24 宫粉紫荆 B 株 5 82 大叶伞 A 株 6 140 大王龙船花  m2 940 
25 金脉刺桐 株 7 83 红刺林投 B 株 1 141 翠芦莉 m2 4037 
26 丛生莲雾 A 株 16 84 红刺林投 D 株 3 142 中叶龙船花 m2 278 
27 丛生莲雾 B 株 28 85 多头龙血树 株 2 143 彩虹竹芋  m2 24 
28 串钱柳 A 株 3 86 龙血树 A 株 14 144 硬枝黄婵 m2 174 
29 起杆散尾葵 A 株 2 87 龙血树 B 株 17 145 巴西野牡丹 m2 167 
30 起杆散尾葵 B 株 17 88 水石榕 B 株 23 146 银边山菅兰 m2 877 
31 老人葵 B 株 3 89 水石榕 C 株 94 147 蜘蛛兰 m2 1391 
32 老人葵 C 株 4 90 杨梅 C 株 3 148 小天使 m2 163 
33 起杆旅人蕉 A 株 2 91 桂花 株 30 149 鸭脚木 m2 2476 
34 起杆旅人蕉 B 株 8 92 高杆变叶木 株 76 150 肾蕨 m2 233 
35 银海枣 A 株 54 93 红变叶木 株 18 151 毛杜鹃 m2 996 
36 蒲葵 A 株 6 94 金叶垂榕 A 株 20 152 红继木 m2 1012 
37 蒲葵 B 株 12 95 金叶垂榕 B 株 6 153 鸢尾 m2 666 
38 假萍婆 A 株 3 96 大叶伞 B 株 54 154 三角梅 m2 23 
39 黄葛榕 株 2 97 大叶伞 C 株 12 155 花八叶 m2 1016 
40 火焰木 株 9 98 海桐球 A 株 15 156 红背桂 B m2 161 
41 特选火焰木 A 株 2 99 海桐球 B 株 1 157 细叶龙船花 m2 659 
42 特选火焰木 B 株 4 100 黄榕球 B 株 40 158 七彩竹芋 m2 145 
43 火焰木 A 株 11 101 黄榕球 C 株 10 159 马鞍藤 m2 40 
44 火焰木 B 株 29 102 非洲茉莉球 A 株 28 160 胡椒木 m2 63 
45 火焰木 C 株 17 103 非洲茉莉球 B 株 20 161 金边铁 m2 2 
46 高山榕 株 10 104 大红花球 A 株 12 162 金叶连翘 m2 3891 
47 高山榕 A 株 5 105 大红花球 B 株 7 163 大叶红草 m2 94 
48 高山榕 B 株 1 106 垂榕 株 680 164 蓝花鼠尾草 m2 98 
49 高山榕 C 株 1 107 狗牙花 株 11 165 黄金叶 m2 500 
50 香樟 A 株 4 108 红车 株 9 166 银边草 m2 70 
51 香樟 B 株 15 109 三角梅球 A 株 8 167 天门冬 m2 42 
52 秋枫 A 株 17 110 洋金凤 株 9 168 紫花马缨丹 m2 1546 
53 秋枫 B 株 21 111 九里香球 A 株 32 169 葱兰  m2 265 
54 秋枫 C 株 14 112 米兰球 株 44 170 时花 m2 387 
55 秋枫 D 株 853 113 紫花三角梅 A 株 139 171 星花 m2 58 
56 丛生幌伞枫 A 株 4 114 造型三角梅 株 12 172 台湾草 m2 12530 
57 丛生幌伞枫 B 株 5 115 千层金 A 株 41     
58 黄皮 株 8 116 千层金 B 株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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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保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6.1 环保设施投资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166317.80 万元、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绿化等环保投资 1411 万元，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额的 0.85%，具体环保投资估算见表 3-4。 

表 3-4  项目环境保护投资估算表 

项目阶段 序号 名称 环评投资金额

（万元） 
实际投资金额

（万元） 环保设施建设内容 

施工阶段 

1 水污染防治措施 60.0 62.00 施工营地设置临时化粪池、工地设置

沉淀池、排水设施等 
2 环境空气污染防治 50.0 57.00 洒水降尘，防尘网遮盖 

3 水土保持措施 100.0 102.00 临时堆场设置挡土围墙、排水沟，购

置覆盖物等 
4 固体废物 30.00 35.00 车辆运送至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处理 

营运阶段 

1 化粪池、隔油池 150.0 130.00 化粪池、隔油池 

2 雨水、污水管网、垃圾

点防渗和隔档 
150.0 155.00 雨水、污水管网、垃圾点防渗和隔档 

3 噪声治理监测 10.0 10.00 发电机、水泵等减振和降噪设施，运

营期室内噪声监测 

4 厨房油烟和柴油发电机

废气排放装置 
100.0 90.00 居民厨房油烟排放管道，柴油发电废

气收集与排放装置 
5 垃圾收集设施 20.00 20.00 垃圾收集点，区内垃圾桶设置 
6 生态绿化 600.00 650.00 生态绿化 
7 节能环保措施 100.00 100.00 节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 

合计 1370 1411  

6.2 环保设施“三同时”建设落实情况 
项目环保设施设计单位深圳市清华苑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施工单位为湖

北隆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环保设施“三同时”实际落实情况见表 3-5。 

表 3-5  项目环保设施“三同时”建设情况 
污染源 环评拟建环保设施 实际建设设施 运行情况 

废水 
化粪池、隔油池、污水管网、

污水处理站（项目污水不能

接入长流污水厂时建设） 

化粪池、隔油池已建，自建 1000t/d 污水处

理站 建成使用 

雨水 雨水管网 
建设雨水管网，雨水排放利用地表排入用地

范围内的那甲河、景观水体，预留接入市政

雨水管网排口 
建成使用 

固体废物 若干垃圾收集筒、垃圾收集

桶 
建有垃圾房、设有垃圾箱、垃圾桶；设置有

危废暂存间 建成使用 

噪声 

办理《施工噪声排放申请登

记表》 已办理（附件 6） / 

地下室各设备间消声，隔声

设施 
水泵房、发电机房置于地下室，发电机房安

装消声器、设置吸声板 建成使用 

废气及油烟 

油烟公共排烟管道，商铺预

留油烟管道，备用发电机燃

油须采用轻质柴油，含硫量

小于 0.2% 

设有油烟公共排烟管道，商铺预留商业油烟

排放管道。备用发电机废气经水喷淋处理后

排放，发电机燃油含硫量小于 0.2%（附件

10） 

建成 

汽车尾气 排风，换气 地下室设置排风、换气系统 建成 

绿化 绿化面积 52832.87m2 绿化面积 52127.27m2 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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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环评审批决定落实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详见 3-6。 

表 3-6 审批决定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秀环审字[2017]20 号审批决定 落实情况 

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监理，落实施工期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措施，

做到文明施工。要按照《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HJ/T393-2007）要求，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防止和减轻施

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前到我局办理《施工噪声排放申

请登记表》，若因工艺要求需中午（十二时至十四时）或夜间（二

十二时至次日六时）超时作业，须经我局许可后方可施工。 

项目施工期间对车辆行驶的路面定期

洒水抑尘，防尘网遮盖防尘；办理了

《海口市建筑施工噪声排放申报登记

证》（编号:HK-XY2017020），详见

附件 6。 

排水系统采用分流制，雨水和污水分流；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

预处理、含有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达到《污水排入城镇地下

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中“B 等级”限值后与其他生活污

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如项目污水不能接入长流污水厂，你

公司应在业主入住前需按要求建设污水处理站，达到《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中的城市绿化、

道路清扫标准后全部用于园区绿化及道路、停车场浇洒，不得设

污水排放口）。 

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自建 1000t/d
的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的出

水用于项目绿化、道路洒水、南海幸

福汇二期项目施工期用水等。 

厨房炉灶燃料须使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或电能等清洁能源。居

民厨房排放的油烟通过内置的公共排烟管道在屋顶高空排放；酒

店厨房产生油烟须经过内置的净化装置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排

气筒的高度和位置，应以不影响城市景观和周围住户的工作、生

活环境为原则。加强地下车库的通风换气工作，对送、排风机定

期检修和维护，确保排风换气系统正常运转。 

厨房炉灶燃料使用天然气或。居民厨

房排放的油烟通过内置的公共排烟管

道在屋顶高空排放；酒店厨房油烟经

过净化装置处理后排放高空排放。地

下车库设有通风换气系统。 

合理确定备用发电机、风机、水泵、变配电、冷却塔等设备及垃

圾收集点位置，水泵房、备用发电机房、冷却塔应采取隔音、消

声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备用发电机燃油须采用轻质柴油，

含硫量小于 0.2%。合理设置车库排风口，并采取消声措施，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 

水泵房、发电机房置于地下室，发电

机房安装消声器、设置吸声板；发电

机燃油含硫量小于 0.2%。 

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并及时做好清运工作。配备加盖垃圾容器，

试行垃圾袋装制定。装修过程产生的废弃油漆桶、绿化用农药包

装袋等属于危废，须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项目建有 20m2 的垃圾收集房，设有危

废暂存间。绿化产生农药等废弃包装

物由其供应商海口美兰国光绿化养护

品专卖店回收后集中处理。建筑（装

修）垃圾委托海南艺家欣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商铺部分在施工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餐饮功能，设计内容应预留

商业油烟排放管道和隔油池等，厨房油烟经处理后通过管道楼顶

排放。 

商铺预留有商业油烟排放管道和隔油

池。 

严格商业准入，项目商业铺面应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避免出

现扰民现象。若经营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项目，须向环保部门申报

相关环保手续，并做好公众参与工作。 
目前尚无商业入驻铺面。 

项目在施工和营运期间，认真做好水体的防护工作，防护工程与

主体工程同时实施，严禁向水体倾倒污染物，合理布局并采取有

效措施减少施工与营运期间对自然、人文景观的影响。 

项目施工期废水沉淀后用作道路洒

水，桥涵建设采取拦挡措施，保护河

流水体，未发生施工废水排入水体现

象。运营期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集

中收集处理，杜绝排入用地那甲河和

景观水体。 
要贯彻“节能、降耗、减排”的原则，充分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使用绿色环保材料。同时加强绿化、美化工作，合理配置树种。

尽可能采用海南乡土树种，种植隔音、附尘、吸气效果较好的常

绿阔叶树种，有效防止和减轻交通噪声、扬尘和机动车尾气等污

染，改善项目生态环境。 

项目绿化面积 8449.12m2, 绿化率

36.27%。种植有乔木、大灌木、花灌

木、棕榈科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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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发电机废气水喷淋设施及发电机房吸声板设置 

 
商铺预留油烟废气排放管道 

 
            地下车库排放系统          酒店厨房油烟废气排放口 

   
                      项目生活垃圾收集房             项目危废暂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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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评主要结论及其批复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建地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和疏港公路交汇处西侧的 T-A0214 地块，项

目总用地面积 143998m2，总建筑面积 284497m2。本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其主体工程：19 栋 18 层住

宅楼（含少量配套商业）、2 栋 2 层的商业楼、1 座酒店（1 栋 3 层附楼和 1 栋 13 层酒店）、2 栋

2-3 层临湖低层住宅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给排水、电气、消防、人防地下室等工程，室外给排水、

供电、消防、区内道路、场地铺装、生态停车场、景观绿化以及水体景观改造等配套工程的建设。

项目总投资为 166317.8 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约 1370 万元。占总投资的 0.82%。 

2、环境现状：大气环境质量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声环境

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和 4a 类标准。那甲河水质现状为《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 

3、营运期环保措施 

①大气方面 

拟建项目运营期主要大气污染物为地下停车场废气、发电机废气、餐饮油烟。停车场废气由换

气系统于地面 2.5m 排气筒排放，发电机废气经排气筒于地面 2.5m 排气筒排放，排气筒设置应远离

人群聚集区；油烟废气经抽油烟机、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在由专用烟道楼顶排放。上述废气的排放量

较小，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较小。 

②噪声方面 

备用发电机组、水泵设于地下室并采取减振降噪等措施，对周围声环境影响小。通过加强交通

管理，设置绿化带进行隔声。项目噪声可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较小。 

③水环境方面 

项目污水不能接入市政管网前，不能投入运营；在项目区域污水管网建成后，项目污水经预处

理后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向长流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产生的废水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较小。 

④固体废物方面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送垃圾处理站处理。

固废处置率 100%。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较小。 

⑤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规定，有关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使用。 

4、总量控制结论 

污水送往长流污水处理厂处理，总量控制为 0；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总

量控制指标为 0。 

综上所述，只要按环保要求严格进行施工管理，项目开发建设对环境影响不大，本项目的建设

和管理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可行的。 

5、建议 

（1）建议委托有资质单位对项目施工期进行环境监理工作，确保施工安全、施工质量、施工管

理及规范设计、规范施工、规范管理。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表四 

 -14- 

（2）加强对区内环境管理，杜绝白色污染，应建立一套完整的收集处理系统，如专人清扫回收，

定点堆存、按期外运处理。 

（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项目执行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项目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道路侧及周边声环境质量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适用区划技术规范》（GB/T15190-94）的相关标准划定执行；那甲河及其它现状水潭执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表 1 的Ⅳ类标准。 

（2）污染物排放标准：施工期扬尘、柴油发动机废气及汽车尾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饮食油烟排放执行《饮食行业油

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的相应标准；施工期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建筑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噪声排放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2237-2008）中的 2 类标准；污水排放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的表 1 中 B 等级标准。 

2、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监理，落实施工期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措施，做到文明施工。要按照《防

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要求，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防止和减轻施工扬尘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前到我局办理《施工噪声排放申请登记表》，若因工艺要求需中午（十二

时至十四时）或夜间（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超时作业，须经我局许可后方可施工。 

（2）排水系统采用分流制，雨水和污水分流；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含有废水经隔油

池预处理后与达到《污水排入城镇地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中“B 等级”限值后与其他生

活污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如项目污水不能接入长流污水厂，你公司应在业主入住前需按要求

建设污水处理站，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中的城市绿化、

道路清扫标准后全部用于园区绿化及道路、停车场浇洒，不得设污水排放口）。 

（3）厨房炉灶燃料须使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或电能等清洁能源。居民厨房排放的油烟通过内

置的公共排烟管道在屋顶高空排放；酒店厨房产生油烟须经过内置的净化装置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

排气筒的高度和位置，应以不影响城市景观和周围住户的工作、生活环境为原则。加强地下车库的

通风换气工作，对送、排风机定期检修和维护，确保排风换气系统正常运转。 

（4）合理确定备用发电机、风机、水泵、变配电、冷却塔等设备及垃圾收集点位置，水泵房、

备用发电机房、冷却塔应采取隔音、消声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备用发电机燃油须采用轻质柴

油，含硫量小于 0.2%。合理设置车库排风口，并采取消声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5）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并及时做好清运工作。配备加盖垃圾容器，试行垃圾袋装制定。装

修过程产生的废弃油漆桶、绿化用农药包装袋等属于危废，须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6）商铺部分在施工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餐饮功能，设计内容应预留商业油烟排放管道和隔油

池等，厨房油烟经处理后通过管道楼顶排放。 

（7）严格商业准入，项目商业铺面应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避免出现扰民现象。若经营对环

境产生影响的项目，须向环保部门申报相关环保手续，并做好公众参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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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目在施工和营运期间，认真做好水体的防护工作，防护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实施，严禁

向水体倾倒污染物，合理布局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与营运期间对自然、人文景观的影响。 

（9）要贯彻“节能、降耗、减排”的原则，充分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使用绿色环保材料。同

时加强绿化、美化工作，合理配置树种。尽可能采用海南乡土树种，种植隔音、附尘、吸气效果较

好的常绿阔叶树种，有效防止和减轻交通噪声、扬尘和机动车尾气等污染，改善项目生态环境。 

（10）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4、你公司在预售房时，应通过有效途径向欲购房者公示告知楼盘周围的环境状况，并保存作为

今后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必备材料。 

5、项目建设应符合规划、国土等相关部门的规定和要求。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的其他

相关手续应按规定办理。 

6 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切实落实《报告表》和本函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

染防治措施，并自觉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项目竣工后须及时申请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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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 

废水、废气及噪声监测分析方法及其来源、使用的仪器名称、型号等信息详见表 5-1。 

表 5-1  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信息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仪器名称/型号 检出限 

废气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及修改单 

TH-3150 大气与颗粒物组合

采样器、 
XS204 型电子天平 

0.001 mg/m 3 

SO2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
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HJ482-2009 

TH-3150 大气与颗粒物组合

采样器、 
723N 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7 mg/m3 

NOX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

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479-2009 

TH-3150 大气与颗粒物组合

采样器、 
723N 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5 mg/m3 

饮食业油烟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附录 A 饮

食业油烟采样方法及分析方法）
GB18483-2001 

微电脑烟尘平行采样仪 
RN3001 红外分光油分析仪 

0.1mg/m3 

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

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 
AWA6228+多功能 

声级计 30～130dB 

水和废水 

pH 值 
pH 便携式 pH 计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 年) HQ40d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 年) HQ40d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 

色度 水质  色度的测定 稀释倍数法(GB/T 
11903-89) 50ml 具塞比色管 / 

嗅 臭  文字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 / 

浊度 便携式浊度计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TL2350 哈希浊度计 / 

溶解性总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

指标（8.1 溶解性总固体 称重法）(GB/T 
5750.4-2006) 

ED115 烘箱、MS204S 电子

天平 / 

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

与接种法(HJ 505-2009) 
oxi730 型溶解氧仪、

BSP-250 生化培养箱 
0.5 mg/L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5-2009) 

TU1901 双光束紫外型可见

分光光度计 0.025 mg/L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GB/T 7494-87) 723N 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0.05 mg/L 

总大肠菌群 总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 年） SPX-300I-G 光照培养箱 3 个/L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

光度法（HJ 637 - 2018 ） 
OIL460 红外测油仪 0.01 mg/L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89) 

723 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0.01 mg/L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GB 11892-89) DK-98-II 电热恒温水浴锅 0.5mg/L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YHCOD-100 型 COD 自动

消解器回流仪 
4 mg/L 

2、人员能力 

参与本项目验收的监测技术人员经过考核持证上岗，掌握相应的技术规范，熟悉仪器的使用，

并具有丰富的验收监测现场工作经验，监测技术人员能力满足本项目验收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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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项目地表水和废水采样、运输、保存、分析全过程严格按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和《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等规定实施全过

程质量保证。pH、溶解氧、嗅等项目现场监测外，其余监测项目样品采样完毕后，立即送回实验室，

在样品保存时效内分析。除了采现场空白和采密码平行样质控手段外，室内分析还加测室内平行样、

加标回收或带标准样品等措施进行质量控制。 

废气监测严格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和《空气和废气监

测分析方法》（第四版）等要求执行。样品采样完毕，立即送回实验室，在样品保存时效内分析；

室内分析采用加测带标准样品措施进行质量控制。空白滤膜按规定要求进行恒温、恒重，保证其两

次恒重之差分别小于 0.5mg。 

噪声监测过程中所使用噪声测量仪器符合 GB3875《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规定，声级计

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噪声测试的前后均用声校准器对声级计进行校准，各次校准

值均满足测试要求。 

表 5-2  监测分析室内分析质控结果统计表 

类别 分析项目 样品数 
精密度控制 准确度控制 

平行样百

分比（%） 
平行样合

格率（%） 
带标百分

比（%） 
带标合格

率（%） 
加标百分

数（%） 
加标合格

率（%） 

水和

废水 

色度 16 12.5 100 / / / / 

浊度 16 12.5 100 12.5 100 / / 

溶解性总固体 16 12.5 100 / / / / 

BOD5 32 / / 12.5 100 / / 

氨氮 32 12.5 100 12.5 10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32 12.5 100 12.5 100 / / 

总大肠菌群 32 12.5 100 / / / / 

石油类 32 / / 12.5 100 / / 

总磷 16 12.5 100 12.5 100 12.5 100 

高锰酸盐指数 16 12.5 100 12.5 100 / / 

化学需氧量 32 12.5 100 12.5 100 / / 

废气 

SO2 40 / / 10 100 / / 

NOX 40 / / 10 100 / / 

饮食业油烟 40 / / 1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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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验收监测内容： 
1、废水 

根据环评批复要求，项目污水处理站出水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20-2002）的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后全部用于园区绿化及道路、停车场浇洒等。根据

项目出水标准，废水验收监测内容见表 6-1，验收监测出现超标，建设单位进行整改后，对超标项目

进行了复测，验收复测内容见表 6-2，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3-1。 
表 6-1  废水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备注 

★1#污水处理站进口 pH、CODCr、色（度）、嗅、浊度、溶
解性总固体、BOD5、氨氮、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溶解氧、总大肠菌群 

监测 2 天， 
4 次/天 

不具备流量监测条件，现
场监测期间污水处理量由
建设单位统计提供 ★2#污水处理站出口 

表 6-2  废水验收复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备注 

★1#污水处理站进口 
pH、总大肠菌群 监测 2 天， 

4 次/天 仅对超标项目进行复测 
★2#污水处理站出口 

2、废气 

项目备用柴油发电机燃烧废气经水喷淋处理后由机房机械排烟系统通过百叶窗式地面排放。因

此项目废气监测根据《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进行布点监测，废气

内容见表 6-3，监测点位图见图 6-1。油烟废气监测内容见表 6-4。 
表 6-3  项目无组织废气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备注 
○1#厂界上风向对照点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气象条件 
监测 2 天， 

4 次/天 
备用发电机开启状态

下开展监测 ○2#~○5#厂界下风向监控点 
表 6-4  油烟废气补充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备注 
1#主炒区油烟净化器进口 排风量、油烟实测排放浓度 

监测 2 天,每天连

续采样 5 次，每

次 10min 

5 次采样分析结果之间，任何一个
数据与最大值比较，若该数据小于
最大值的 1/4，则该数据为无效值，
不能参与平均值计算。数据经取舍
后，至少有 3 个数据参与平均值计
算，若数据之间不符合上述条件，

则需重新采样 

2#主炒区油烟净化器出口 排风量、油烟实测排放浓度、

基准排放浓度，去除效率 
3#明档区油烟净化器进口 排风量、油烟实测排放浓度 

4#明档区油烟净化器出口 排风量、油烟实测排放浓度、

基准排放浓度，去除效率 
3、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6-5。监测点位图见图 6-1。 
表 6-5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备注 
在项目四周边界共设置 12

个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等效声级 Leq[dB(A)] 连续监测 2 天， 
每天昼夜各 1 次 

在备用发电机开启状

态下监测 
4、水环境质量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为掌握那甲河及项目区域内水潭水质状况，对项目涉及的地

表水进行监测，地表水监测内容见表 6-6，监测点位图见图 6-1。 
表 6-6  地表水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坐标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备注 
☆1#那甲河上游 N19.981126°E110.167990° pH 值、溶解氧、高

锰酸盐指数、化学需

氧量、BOD5、氨氮、

总磷、石油类、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 

监测 2 天， 
2 次/天 

那甲河上游监测点

位选择在未受南海

幸福汇项目影响的

点位作为对照断面 

☆2#那甲河下游 N19.985673°E110.170871° 

☆3#人工湖 1 N19.984132°E110.173921° 

☆4#人工湖 2 N19.982509°E110.17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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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甲河上游 

☆3#人工湖 1 

☆4#人工湖 2 

▲1# 

 图 例 

——项目用地范围 

● 主要噪声源 

▲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 地表水监测断面 

○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2# 

▲3# 

▲4# 

▲5# 

▲6# 

▲7# 

▲8# 

▲9# 

10#▲ 

●备用发电机 

○ 1# 

3#○ 

4#○ 
○ 5# 

2#○ 

图 6-1 项目噪声、厂界无组织废气及地表水监测点位示意图 

☆2#那甲河下游 

11#▲ 

12#▲ 

●备用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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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期间工况及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房

产类项目验收监测时，模拟开启声源可满足噪声监测要求；废水处理和锅炉工况监控可参见本文环

保、辅助工程部分，饮食业油烟气的验收监测一般待招商后开展。”验收监测期间，本次监测工作在

备用发电机启动期间开展废气及噪声监测，由于本项目尚未验收交房，未正式启用，故入住率为 0，

验收入住统计、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站工况、备用发电机开启情况见表 7-1~表 7-3。 

表 7-1  验收监测期间入住情况统计表 
日 期 户型/户数 入住户数 入住率 备注 

2019 年 11 月 12 日 一居室:830 户;二居室:1751 户;三
居室:221 户;共计 2802 户。 0 户 0% 尚未交房使用，故

入住率为 0 

2019 年 11 月 13 日 一居室:830 户;二居室:1751 户;三
居室:221 户;共计 2802 户。 0 户 0%  

2019 年 11 月 14 日 
一居室:830 户;二居室:1751 户;三

居室:221 户;共计 2802 户。 0 户 0%  

2019 年 11 月 15 日 一居室:830 户;二居室:1751 户;三
居室:221 户;共计 2802 户。 0 户 0%  

表 7-2  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站工况 

日 期 设计处理能力

（m3/d） 
实际处理量 
（m3/d） 工况负荷 备注 

2019 年 11 月 12 日 1000 420 42.0% 
流量不具备监测条件，实际处理量为

建设单位统计数据。由于项目尚未交

房使用，污水站废水来源主要为售楼

中心生活污水、项目初期管道淤积废

水及部分施工期遗留废水。 
2019 年 11 月 13 日 1000 420 42.0% 

表 7-3  验收监测期间备用发电机开启情况 
日 期 备用发电机型号 开启时间 停止时间 备注 

2019 年 11 月 13 日 FKS-C800、FKS-C330 21:00 22:30 噪声监测时间：21:10-22:26 

2019 年 11 月 14 日 FKS-C800、FKS-C330 9:00 22:40 废气监测时间：9:00-17:00 
噪声监测时间：13:00-22:40 

2019 年 11 月 15 日 FKS-C800、FKS-C330 9:00 17:00 废气监测时间：9:00-17:00 

  

验收监测结果： 

1、废水监测结果 

污水站废水验收监测结果见表 7-4，复测监测结果见表 7-5。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生活污水出口废水 pH 范围值为 9.11~9.34（无量纲），溶解氧最小日均浓

度 6.17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未检出，其他各监测项目日均最大浓度值分别为 BOD5为 1.175mg/L、

色度为 2 度、浊度为 1.47NTU、氨氮为 0.154mg/L、总大肠菌群为 0mg/L、溶解性总固体为 206mg/L、

化学需氧量为 13.25mg/L。各监测项目中，溶解氧、阴离子表面活性剂、BOD5、色度、浊度、氨氮、

溶解性总固体监测结果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中的城市

绿化、道路清扫标准中的最严标准限值要求，pH、总大肠菌群超标。污水站去除效率为 BOD5 为

54.8%~57.4%，色度为 75%~87.5%，浊度为 86.4%~91.0%，氨氮为 23.2%~79.7%，总大肠菌群为

40.2%~98.2%，溶解性总固体为 23.7%~35.1%，化学需氧量为 29.2%~30.2%。 

根据建设单位《关于生活污水处理站出水部分项目超标原因分析及整改说明》，由于污水站废

水主要为售楼中心少量生活污水、项目初期管道淤积废水、管网及污水站中遗留的部分施工期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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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液体，受施工期遗留废水混合液体含大量水泥、白灰等碱性建筑垃圾粉末影响，致使污水 pH 值

超标；污水处理设备消毒部分紫外线灯管出现损坏，导致总大肠菌群超标。 

建设单位针对超标情况进行整改后，复测结果表明，pH、总大肠菌群结果符合《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中的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要求。 

表 7-4  污水处理站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频次 

监测结果（单位为mg/L，标明的除外） 
pH 

(无量纲) 溶解氧 BOD5 
色度
(度) 

浊度
(NTU) 氨氮 嗅 总大肠菌 

群(个/L) LAS 溶解性
总固体 CODCr 

★1#污
水处理站

进口 

2019/
11/12 

第 1 次 8.86 7.01 2.6  8 11.4 0.140  无 1.1×103 0.05L 260 17 

第 2 次 8.78 7.16 3.1  8 10.2 0.145  无 1.1×103 0.05L 260 15 

第 3 次 8.99 7.12 2.3  8 10.8 0.171  无 7.9×102 0.05L 264 16 

第 4 次 8.91 7.05 2.8  8 11.2 0.164  无 7.0×102 0.05L 259 17 

平均值 8.78~8.99 7.09  2.7  8 10.9 0.155  无 9.2×102 0.05L 261  16  

2019/
11/13 

第 1 次 7.65 5.98 2.8  16 10.5 0.840  无 ≥2.4×104 0.05L 275 18 

第 2 次 7.68 5.91 2.3  16 9.07 0.789  无 ≥2.4×104 0.05L 266 19 

第 3 次 7.66 6.08 2.3  16 9.46 0.761  无 ≥2.4×104 0.05L 275 19 

第 4 次 7.71 6.11 3.0  16 10.2 0.653  无 ≥2.4×104 0.05L 266 20 

平均值 7.65~7.71 6.02  2.6  16 9.81  0.761  无 ≥2.4×104 0.05L 271  19  

★2#污
水处理站

出口 

2019/
11/12 

第 1 次 9.16 6.13 1.0  2 0.929 0.122  无 7.0×102 0.05L 162 11 

第 2 次 9.20  6.15 1.1  2 1.41 0.104  无 7.9×102 0.05L 166 11 

第 3 次 9.28 6.21 1.1  2 1.8 0.115  无 3.3×102 0.05L 166 12 

第 4 次 9.11 6.18 1.4  2 1.75 0.135  无 4.0×102 0.05L 182 12 

平均值 9.11~9.28 6.17  1.2  2 1.47  0.119  无 5.5×102 0.05L 169  12  
去除效率 / / 57.4% 75.0% 86.5% 23.2% 40.2% / 35.2% 29.2% / 

2019/
11/13 

第 1 次 9.20 5.68 1.1  2 0.916 0.158  无 7.0×102 0.05L 252 13 

第 2 次 9.34 5.72 1.3  2 0.743 0.183  无 6.2×102 0.05L 250 13 

第 3 次 9.31 5.64 1.2  2 0.877 0.135  无 2.3×102 0.05L 161 14 

第 4 次 9.25 5.70 1.1  2 0.957 0.140  无 1.3×102 0.05L 162 13 

平均值 9.20~9.34 5.69  1.2  2 0.873  0.154  无 4.2×102 0.05L 206  13  
去除效率 / / 54.8% 87.5% 91.1% 79.8% 98.3% / 23.8% 30.3% / 

GB/T18920-2002 
标准限值 6~9 1 15 30 10 10 无不快感 3 1 1000 / 

达标情况 超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达标 达标 / 

  表 7-5  污水处理站废水复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结果 
达标

情况 2020/1/15 2020/1/16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平均值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平均值 

★1#污
水处理站

进口 

pH（无量
纲） 

8.54 8.50 8.52 8.49 8.49~ 
8.54 8.45 8.47 8.49 8.48 8.45~ 

8.49 / 

总大肠菌 
群(个/L) ≥2.4×10

4 ≥2.4×104 ≥2.4×104 ≥2.4×104 ≥2.4×104 ≥2.4×104 ≥2.4×104 ≥2.4×104 ≥2.4×104 ≥2.4×104 / 

★2#污
水处理站

出口 

pH（无量
纲） 

7.86 7.81 7.82 7.87 7.81~ 
7.87 7.80 7.79 7.82 7.83 7.79~ 

7.83 达标 

总大肠菌 
群(个/L) 3L 3L 3L 3L 3L 3L 3L 3L 3L 3L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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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 

监测期间气象参数、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见表 7-6、表 7-7，油烟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7-8。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颗粒物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最大浓度为 0.498mg/m3，SO2未检出，NOX

为 0.095mg/m3，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 

主炒区油烟净化器出口油烟废气最大排放浓度为 0.7mg/m3，去除效率为 46.1%-90.9%；明档区

油烟净化器出口油烟废气最大排放浓度为 0.2mg/m3，去除效率为 67.5%-76.7%，主炒区和明档区净

化器出口油烟废气排放浓度均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排放浓度限

值要求，由于净化器进口油烟废气浓度偏小，导致各油烟净化器去除效率不能满足《饮食业油烟排

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最低去除效率要求。 
表 7-6 监测期间气象参数监测结果 

点位 日期 频次 风向 气压（kPa） 气温（oC） 湿度（%） 风速（m/s） 

对照点 

2019/11/14 

第 1 次 NE 100.5 28.0  80.1 0.9 
第 2 次 NE 100.4 28.9 73.6 1.5 
第 3 次 NE 100.5 29.4 61.5 1.1 
第 4 次 NE 100.6 28.2 67.4 1.4 

2019/11/15 

第 1 次 NE 100.5 27.7 80.4 1.2 
第 2 次 NE 100.5 28.1 69.9 1.5 
第 3 次 NE 100.6 29.5 59.7 0.8 
第 4 次 NE 100.6 28.2 65.3 1.7 

表 7-7 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频次 
○1# 

上风向 
○2# 

下风向 
○3# 

下风向 
○4# 

下风向 
○5# 

下风向 
最大值 

达标 
情况 

标准值 

颗粒物
（mg/m3） 

2019/11/14 

第 1 次 0.078  0.390 0.134 0.362 0.103 0.390  达标 

1.0 

第 2 次 0.080  0.415 0.292 0.146 0.095 0.415  达标 
第 3 次 0.075  0.136 0.498 0.097 0.156 0.498  达标 
第 4 次 0.077  0.230 0.144 0.236 0.263 0.263  达标 

2019/11/15 

第 1 次 0.082  0.147 0.143 0.171 0.150 0.171  达标 
第 2 次 0.072  0.124 0.172 0.116 0.198 0.198  达标 
第 3 次 0.080  0.126 0.155 0.097 0.147 0.155  达标 
第 4 次 0.085  0.231 0.212 0.187 0.202 0.231  达标 

SO2（mg/m3） 

2019/11/14 

第 1 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达标 

0.4 
第 2 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达标 
第 3 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达标 
第 4 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达标 

2019/11/15 

第 1 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达标 

0.4 
第 2 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达标 
第 3 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达标 
第 4 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达标 

NOX

（mg/m3） 

2019/11/14 

第 1 次 0.017  0.069  0.054  0.073  0.087  0.087  达标 

0.12 

第 2 次 0.011  0.049  0.065  0.042  0.043  0.065  达标 
第 3 次 0.010  0.051  0.057  0.034  0.037  0.057  达标 
第 4 次 0.014  0.032  0.052  0.057  0.059  0.059  达标 

2019/11/15 

第 1 次 0.021  0.095  0.086  0.071  0.042  0.095  达标 
第 2 次 0.019  0.085  0.080  0.085  0.035  0.085  达标 
第 3 次 0.032  0.083  0.076  0.041  0.047  0.083  达标 
第 4 次 0.030  0.077  0.079  0.083  0.061  0.083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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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油烟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监测 
频次 

流量 
（m3/h） 

基准排放浓

度（mg/m3） 
去除 
效率 

基准 
灶头数 备注 

2020/6/18 

主炒区油烟

净化器进口 

第 1 次 12712 1.4 

/ 8 

/ 
第 2 次 12398 1.2 / 
第 3 次 14924 0.4 / 
第 4 次 14977 0.1 小于最大值的 1/4，为无效

数据，舍弃 第 5 次 14184 0.1 
最大值 14977 1.4 / 

主炒区油烟

净化器出口 

第 1 次 16983 0.6 

46.1% 8 

/ 
第 2 次 17683 0.7 / 
第 3 次 17983 0.3 / 
第 4 次 18123 0.2 / 
第 5 次 19204 0.2 / 
最大值 19204 0.7 / 

明档区油烟

净化器进口 

第 1 次 5356 0.1 

/ 2 

/ 
第 2 次 8584 0.2 / 
第 3 次 8681 0.3 / 
第 4 次 8881 0.2 / 
第 5 次 9068 0.2 / 
最大值 9068 0.3 / 

明档区油烟

净化器出口 

第 1 次 4794 0.1 

67.5% 2 

/ 
第 2 次 5321 0.1 / 
第 3 次 5398 0.1 / 
第 4 次 5433 0.1 / 
第 5 次 5448 0.1 / 
最大值 5448 0.1 / 

2020/6/19 

主炒区油烟

净化器进口 

第 1 次 14338 3.0 

/ 8 

/ 
第 2 次 15070 1.5 / 

第 3 次 15049 0.3 小于最大值的 1/4，为无效

数据，舍弃 
第 4 次 13987 1.5 / 

第 5 次 14868 0.2 小于最大值的 1/4，为无效

数据，舍弃 
最大值 15070 3.0 / 

主炒区油烟

净化器出口 

第 1 次 15856 0.2 

90.9% 8 

/ 
第 2 次 16239 0.1 / 
第 3 次 16634 0.1 / 
第 4 次 17335 0.2 / 
第 5 次 16163 0.2 / 
最大值 17335 0.2 / 

明档区油烟

净化器进口 

第 1 次 9317 0.3 

/ 2 

/ 
第 2 次 9049 0.3 / 
第 3 次 8953 0.3 / 
第 4 次 8861 0.3 / 
第 5 次 8911 0.5 / 
最大值 9317 0.5 / 

明档区油烟

净化器出口 

第 1 次 5441 0.1 

76.7% 2 

/ 
第 2 次 5791 0.1 / 
第 3 次 6073 0.1 / 
第 4 次 6057 0.1 / 
第 5 次 6367 0.2 / 
最大值 6367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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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7-9。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厂界东侧昼间噪声范围为 45~58 dB（A），夜间范围为 48~55 dB（A）；

厂界南侧昼间噪声范围为 43~58 dB（A），夜间范围为 43~52 dB（A）；厂界西侧昼间噪声范围为

49~59 dB（A），夜间范围为 45~59 dB（A）；厂界北侧昼间噪声范围为 56~63dB（A），夜间范围

为 56~61dB（A）。项目厂界北侧（靠近南海大道一侧）昼间噪声监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4 类标准，受南海大道交通噪声影响，夜间监测结果超标；项目厂

界东侧昼间、夜间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4 类标

准；厂界南、厂界西昼间噪声监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2

类标准，受南海幸福汇（二期）项目作业、运输及施工车辆噪声影响，厂界南、厂界西个别监测点

位夜间监测结果超标。 
                                表 7-9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Leq[dB(A)] 

编号 监测日期 昼间 评价 
标准 

达标 
情况 夜间 评价 

标准 
达标 
情况 

▲1#厂界北 
2019/11/13 58 

70 

达标 59 

55 

超标 

2019/11/14 62 达标 56 超标 

▲2#厂界北 
2019/11/13 61 达标 56 超标 

2019/11/14 63 达标 61 超标 

▲3#厂界北 
2019/11/13 61 达标 61 超标 

2019/11/14 56 达标 57 超标 

▲4#厂界东 
2019/11/13 57 达标 55 达标 

2019/11/14 52 达标 53 达标 

▲5#厂界东 
2019/11/13 55 达标 50 达标 

2019/11/14 49 达标 48 达标 

▲6#厂界东 
2019/11/13 58 达标 49 达标 

2019/11/14 45 达标 50 达标 

▲7#厂界南 
2019/11/13 56 

60 

达标 48 

50 

达标 

2019/11/14 46 达标 44 达标 

▲8#厂界南 
2019/11/13 58 达标 43 达标 

2019/11/14 43 达标 52 超标 

▲9#厂界南 
2019/11/13 58 达标 45 达标 

2019/11/14 45 达标 46 达标 

▲10#厂界西 
2019/11/13 53 达标 45 达标 

2019/11/14 49 达标 46 达标 

▲11#厂界西 
2019/11/13 53 达标 46 达标 

2019/11/14 49 达标 49 达标 

▲12#厂界西 
2019/11/13 59 达标 48 达标 

2019/11/14 58 达标 59 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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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环境质量 

那甲河及项目区域内人工湖监测结果见表 7-10。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办[2011]22 号），关于数据统计中“可采用一

些监测数据评价；有多次监测数据时，应按多次监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价”，本验收监测期

间，对地表水水质共监测 4 次，故用 4 次的算术平均值进行统计评价，断面水质类别评价采用单因

子评价法。 

监测结果表明，1#那甲河上游断面（对照断面）水质劣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Ⅳ类标准，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受上游（对照断面）来水水

质影响，2#那甲河下游断面水质劣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主要污染

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3#人工湖 1、4#人工湖 2断面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Ⅳ类标准。根据现场调查，那甲河上游水面长有水浮莲，附近有散养鸭子，水体浑浊，水质较差，

那甲河经南海幸福汇项目河段，建设单位开展了水体景观改造，进行了河道护岸工程建设，阻隔项

目区污水进入那甲河（项目区没有污水进入那甲河）。 

表 7-10  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频次 

监测结果（单位为mg/L，pH为无量纲除外） 

pH 溶解氧 BOD5 氨氮 LAS CODCr 
高锰酸

盐指数 
石油类 总磷 

☆1#那甲

河上游 

2019/ 
11/12 

第 1 次 7.31 5.09 7.2 0.122 0.05L 39 14.4 0.01 0.10  
第 2 次 7.37 4.57 8.1 0.181 0.05L 37 14.8 0.01 0.16 

2019/ 
11/13 

第 1 次 7.37 5.96 6.3 1.72 0.05L 38 3.4 0.01 0.09 
第 2 次 7.29 7.29 6.7 1.70  0.05L 17 3.2 0.01 0.17 
平均值 7.29~7.37 5.73  7.1  0.931  0.05L 33  9.0  0.01  0.13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超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超标 达标 达标 

☆2#那甲

河下游 

2019/ 
11/12 

第 1 次 7.53 5.42 3.3  0.960 0.05L 17 14.4 0.01 0.08 
第 2 次 7.66 4.38 3.5  1.36 0.05L 18 14.1 0.01 0.09 

2019/ 
11/13 

第 1 次 7.53 4.24 3.5  1.41 0.05L 17 3.5 0.01 0.01 
第 2 次 7.61 7.61 3.3  1.52 0.05L 19 3.9 0.01L 0.02 
平均值 7.53~7.66 5.41  3.4  1.31  0.05L 18  9.0  0.01  0.05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达标 达标 

☆3#人工

湖 1 

2019/ 
11/12 

第 1 次 7.57 5.95 2.6 0.504 0.05L 15 4.1 0.01 0.17 
第 2 次 7.61 6.03 2.8 0.461 0.05L 16 4.3 0.01 0.19 

2019/ 
11/13 

第 1 次 7.28 3.96 2.4 1.09 0.05L 15 3.1 0.01 0.09 
第 2 次 7.51 4.11 2.5 1.13 0.05L 16 3.2 0.01 0.08 
平均值 7.28~7.61 5.01  2.6  0.80  0.05L 16  3.7  0.01  0.13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4#人工

湖 2 

2019/ 
11/12 

第 1 次 8.12 8.27 1.2 0.036 0.05L 12 4.3 0.01 0.06 
第 2 次 8.24 8.66 1.3 0.025L 0.05L 13 4.1 0.01L 0.08 

2019/ 
11/13 

第 1 次 7.93 7.67 1.8 0.031 0.05L 12 3.3 0.01 0.01 
第 2 次 8.25 8.59 1.6 0.045 0.05L 13 3.0 0.01 0.02 
平均值 7.93~8.25 8.30  1.5  0.040  0.05L 13  3.7  0.01  0.04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GB3838-2002 表 1 

Ⅳ类标准值 
6--9 3 6 1.5 0.3 30 6 0.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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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监测结论： 

1、污水处理站染物处理效率 

污水处理站去除效率为 BOD5为 54.8%~57.4%，色度为 75%~87.5%，浊度为 86.4%~91.0%，氨

氮为 23.2%~79.7%，总大肠菌群为 40.2%~98.2%，溶解性总固体为 23.7%~35.1%，化学需氧量为

29.2%~30.2%。 

2、监测结果达标情况 

（1）废水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和复测结果表明，生活污水出口废水溶解氧、阴离子表面活性剂、BOD5、色度、浊度、

氨氮、溶解性总固体、pH、总大肠菌群监测结果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20-2002）中的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中的最严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气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SO2、NOX 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 

主炒区和明档区净化器出口油烟废气排放浓度均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排放浓度限值要求，由于净化器进口油烟废气浓度偏小，导致各净化器去除效率

不能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最低去除效率要求。 

（3）噪声监测结果 

项目厂界北侧昼间噪声监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4 类

标准，受南海大道交通噪声影响，夜间监测结果超标；项目厂界东侧昼间、夜间噪声监测结果均符

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4 类标准；厂界南、厂界西昼间噪声监测结

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2 类标准，受南海幸福汇（二期）项目

作业、运输及施工车辆噪声影响，厂界南、厂界西个别监测点位夜间监测结果超标。 

3、总量核算结果 

项目产生的废水处理后进行回用，远期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故不对污水污染物总量指标进行核

算。 

4、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验收监测期间，1#那甲河上游断面（对照点）水质劣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Ⅳ类标准，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受上游（对照点）来水水质

影响，2#那甲河下游断面水质劣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主要污染指

标为高锰酸盐指数。3#人工湖 1、4#人工湖 2 断面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Ⅳ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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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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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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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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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污水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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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雨水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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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中水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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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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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管委会污水站建设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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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污水整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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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污水站尾水去向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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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工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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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施工噪声申报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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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废弃农药瓶回收处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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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装修垃圾清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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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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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发电机柴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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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幸福汇阳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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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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